外事申报项目须知
一、因公出国（境）人员须提交如下基本材料：

1、报告。内容包括：企业基本情况、接受何公司邀请（或中央有关部委任务批件、通知等），何人出境，职务，前往哪个国家哪个城市，执行什么任务，出境日期，在境外逗留时间，费用由谁负责，途经地区等；（原件一份，复印件三份）

2、境外公司企业或团体的邀请书（函）或上级主管部门、经外交部批准有组团权限的部门（单位）组团任务批件、通知书等；（原件一份，复印件三份）

3、出国（境）人员简历，户口本、身份证影印件（复印件四份，随带原件校核）；

4、担保函；（到我办统一领取或在我办网站自行下载）连接

5、如被邀出国（境）人员属企业单位，还应提交：

经年检有效的企业营业执照（副本），外商投资企业还需附上批准证书。（复印件四份，随带原件校核）

凭上述材料填写审批申报表（拟稿表式），并经区委组织部政审合格后(列入市外办简化因公临时出国（境）重点企业可直接来我办政审)，交我办统一审核上报上级主管机关审批。

二、办理多次入出港澳签注须提交如下基本材料：

1、企业申请报告。内容包括：企业基本情况，申办理由，何人出境，职务，费用由谁负责，办理种类等。（原件一份，复印件三份）

2、创汇证明或纳税证明。（到我办领取统一表格、或在我办网站自行下载，列入市外办简化因公临时出国（境）重点企业不必提供，原件一份，复印件三份）

3、企业营业执照（副本），外商投资企业还需附上批准证书（复印件四份，随带原件校核）；

4、身份证影印件及个人简历（复印件四份，随带原件校核）；

5、政审批件。

6、担保函。（到我办统一领取或在我办网站自行下载）
以上材料均须原件一份，复印件三份。
三、外国人入境申请须提供以下材料：

1、填写外国人申请入境申报表，单位法人签字盖章（一式三份，到我办领取，或在我办网站自行下载）
2、国内邀请单位的营业执照（副本）及批准证书。
3、申请入境的外国人护照传真件（或复印件）。

４、国内邀请单位申请报告。

５、国内邀请单位的担保函。

我办根据具体情况可视情要求申请单位提供如下资料证明:
    ６、商务往来的最新证明资料影印件，包括合同、协议或意向。
７、外国人所在单位营业执照\纳税单等。

8、申请企业的纳税证明
    9、其它认为应该提供的资料。
    以上材料均一式三份。

四、国外邀请信具体要求：
1、须用邀请单位函头纸打印，函头有邀请单位名称、详细地址、电话、传真；

2、须从往返的国家传真或邮寄原件（不同国家要求不同，详细请电话咨询）；

3、须包括以下内容

（1）被邀请人姓名、单位、职务；

（2）具体的目的地：

（3）出访时间、停留天数；

（4）具体的出访目的；

（5）费用承担情况（须说明医疗保险费用由何方承担）；

（6）邀请人姓名、单位、职务；

4、邀请信须由邀请人亲笔签名
